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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豫光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12月18日
● 赎回价格：100.1060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2月19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12月15日
截至 2025年 12月 12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12月 15日（“豫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1个交易

日，2025年12月15日为“豫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12月18日
截至 2025年 12月 12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12月 18日（“豫光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4个交易

日，2025年12月18日为“豫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豫光转债将自2025年12月1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可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5.95元的转股价格进行转

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0.1060元）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公司提醒“豫光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股票自 2025年 10月 27日至 2025年 11月 14

日，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豫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5.95元/股
的130%，即不低于7.74元/股。根据《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约定，已触发“豫光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豫光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豫光转债”的提前
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豫光转债”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豫光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约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

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10月27日至2025年11月14日，已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不低于“豫光转债”当期转股价格 5.95元/股的 130%，即不低于 7.74元/股，已满足“豫光转
债”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12月1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豫光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1060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IA =B×i×t/365=100×0.30%×129/365=0.1060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060=100.1060元/张
（四）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

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
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060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0848元（税后）。可转债利
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如
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
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
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060元（税
前）。

3、根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
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
息。因此，对于持有“豫光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
发赎回款，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060元。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豫光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豫光转债”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豫光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

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2月19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豫光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
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
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 2025年 12月 12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12月 15日（“豫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1个交易

日，2025年12月15日为“豫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12月18日（“豫光转债”最后转股
日）仅剩4个交易日，2025年12月18日为“豫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12月19日起，公司的“豫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 2025年 12月 12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12月 15日（“豫光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 1个

交易日，2025年12月15日为“豫光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2025年12月18日（“豫光转债”最后
转股日）仅剩4个交易日，2025年12月18日为“豫光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豫光转债”持有
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豫光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
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豫光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0.1060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豫光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豫光转债”二级市场价格（12月12日收盘价为183.140元/张）与赎回价格（100.1060
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豫光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391-6665836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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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
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14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5-004）。

根据上述决定，公司在规定期限内实际使用了2.2626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
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正常进行，资金运用情况
良好。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2626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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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为满足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的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资金

需求，保障上述主体融资事宜顺利进行，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2025年1月1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内公司、全资(控
股)子公司及孙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
计总额度不超过50亿元。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含)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4.1亿元，下属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亿元，向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下属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34.9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内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7)。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5年5月16日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在公司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额度的基础上，增加母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5.5亿元。本
次增加担保额度后，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预计总额度不超过 55.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担保调剂情况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将全资孙公司安徽渝博铝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渝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5,000万元调剂给全资子公司顺博合金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顺博”）使用。公司本次调剂对象均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担保对象，担保调剂额度在股
东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上述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安徽渝博提供的担保额度由81,200万元调减至76,200万
元；公司为安徽顺博提供的担保额度由136，000万元调增至141,000万元。

三、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顺博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

行马鞍山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7,170万元的授信额度；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顺博铝合金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博销售”)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13,800万元的授信额度。

公司同意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相关担保合同为准。本次担
保提供后，公司对安徽顺博的累计担保金额为132,170万元；公司对顺博销售的累计担保金额为102,
800万元。上述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审
议。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顺博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顺博合金安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6月4日
法定代表人：王真见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马鞍山市博望区松花江路58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非

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摩托车零配件制造；摩托车及零配件
批发；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国内货物
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轻质建筑材料制造；特种设备出租；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
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危险废物经营；城市配送运输服务
（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安徽顺博100%股份
被担保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95,928.38
181,222.44
114,705.94
2024年度
（经审计）
372,458.96
5,982.87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47,399.36
215,000.16
132,399.20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331,522.86
7,652.90

（二）顺博销售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顺博铝合金销售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3年7月5日
法定代表人：王真见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点：重庆市合川区古圣路6号（自主承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新型

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高性能纤维及
复合材料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林业产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再生资源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顺博销售100%的股份
被担保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项 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 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478,640.22
431,913.86
46,726.36
2024年度
（经审计）
638,878.28
-268.51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669,319.99
625,158.09
44,161.90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664,924.90
-2,564.46

五、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建设银行马鞍山分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顺博合金安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分行
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47,170万元
保证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

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
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二）公司与兴业银行重庆分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重庆顺博铝合金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13,800万元
保证担保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

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
权的费用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孙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55,000万元。本次担保提

供后，公司对外担保合同金额为419,5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31.83%。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孙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0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0；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0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0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
额0元。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与建设银行马鞍山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兴业银行重庆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重庆顺博铝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5-141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石碌铁矿北一地采安全生产整体托管
暨签署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涟邵”）签订《北一地采安全生产整体托管合同》（以下简称“托管合同”）及相关协议，将
石碌铁矿北一地采安全生产整体托管给湖南涟邵，托管期限为三年，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8年
12月31日止，托管费用合计约为人民币8.18亿元（含税，最终以实际结算为准）。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托管事项已经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一、本次托管事项的概述
（一）本次托管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

见》，要求“力争到2025年年底，生产矿山建立本单位采掘（剥）施工队伍或者委托具备相应条件的企
业整体管理”。公司位于海南省昌江县的石碌铁矿的北一地采目前采取部分业务专业化承包的生产
模式，为严格执行国家法规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拟将石碌铁矿北一地采安全生产整体托管给湖
南涟邵。双方拟就该托管事项签订托管合同及相关附件协议，托管期限为三年，托管费用合计约为
人民币8.18亿元（含税，最终以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托管事项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应参会董事13人，实

际参会董事13人。会议由董事长滕磊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13票
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石碌铁矿北一地采安全生产整体托管暨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托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托管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00732845535F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1年08月14日
法定代表人：谢守冬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沙芙蓉片区隆平高科技园合平路618号A座2楼208-518
主营业务：矿山工程总承包、建筑工程总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等。
主要股东：宏大爆破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负债总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6.1
5.6
20.4

2024年1-12月
（经审计）

24.6
1.6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9.7
8.6
21.1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7.8
1.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湖南涟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与公司之间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本次托管的范围
本次安全生产整体托管的范围为石碌铁矿北一地采（含地表附属设施），包括采准工程、矿石回

采、提升及辅助系统托管三大模块。
四、托管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涟邵建设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托管范围及内容：详见本公告“三、本次托管的范围”
（二）托管方式、期限及项目工程量
1、方式：整体托管
2、期限：3年（自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
3、项目工程量
采准工程：掘进工程预估5万米，支护工程预估2.7万立方米
矿石回采、提升及辅助系统：合同期回采矿量预估1,120万吨
（三）托管费用与结算
1、采准工程：合同期内总价款约为31,066万元（含13%增值税），最终以实际竣工结算金额为准；

计价方式为综合单价计价，按月结算。
2、矿石回采、提升及辅助系统：合同期内总价款约为50,736万元（含13%增值税），最终以实际回

采量结算金额为准；计价方式为按矿石回采、提升及辅助系统吨矿综合单价计价，按月结算。
3、甲供材料：甲方供应的电、柴油等按合同价格结算。
4、其它寄售材料按乙方领用价(甲方材料出库价加上增值税税额)计入乙方结算。
（四）双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的主要权利
拥有矿山资产的所有权和经营主体管理权，以及重大事项决策权；有权对乙方的安全生产、生产

组织、质量、人员资质、设备使用及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有权对违规行为处罚并责令整改；对
乙方托管期间内各类专项费用具有审批权和考核权；有权核查乙方组织机构、人员持证及培训情况，
考核安全生产指标；有权要求乙方配合检查以及参加会议；对提升及辅助设施运行、维修、费用等情
况有知情权。

2、甲方的主要义务
保证安全投入；负责协调政府有关部门、相关企业及村民周边的关系，保障矿井正常的生产和工

作秩序；向乙方提供真实、完整的资料，配合乙方办理安全许可证；向乙方提供工业场地、仓库、检修
场所等；负责设备设施折旧、六大系统缺陷及延伸费用；投资建设智慧矿山项目并组织竣工验收。

3、乙方的主要权利
在甲方授权下，对井上、井下托管范围内资产有使用权和管理权；生产与人员的管理权；有权对

计量与质量等方面进行监督；人员培训组织权；设计与施工建议权；拥有紧急情况处置权；拥有设备
选型、采购及生产厂家等各环节的知情权。

4、乙方的主要义务
乙方需遵守法律法规及甲方管理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服从甲方审定的采掘部署计划；承担设备

维护保养、检修及相关费用，完善安全生产资料与制度，接受各级检查并承担相应责任；保障员工工
资发放与人员稳定，安置甲方现有人员；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履行资产维护义务；按要求办理安全生
产许可证；严禁转包分包；配合托管合同备案，参加甲方会议；固废与环保管理义务；承担排水、通风
等系统管理及相关费用；按时上报各类计划资料与结算报表；参与智慧矿山建设项目竣工验收，验收
后由乙方使用、维护，负责协调处理售后服务，并承担由此所发生的费用。

（五）违约责任
1、若因甲方原因连续3个月支付工程款比例低于合同约定的85%，视为严重违约，乙方有权解除

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2、未经乙方同意，甲方在乙方托管范围内分割采矿工程给第三方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

甲方依法承担由此造成乙方的损失。
3、因乙方原因连续3个月未完成月度计划的85%（含）以上，或年产量未达年度计划的85%（含）

以上，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按甲方要求撤出施工现场，甲方不予退还乙方履约保证金。甲方有进
一步向乙方追偿的权利。

4、乙方全部或部分转包托管业务、技术服务分包或其他形式分包托管业务，或将采掘工作面或
井巷维修作业托管给其他任何第三方（含企业或个人），或使用劳务派遣工进行井下作业的，甲方有
权解除托管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并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若转包、分包导致安全事故
或质量问题，乙方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5、因乙方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义务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或其他事故的，乙方除承担全部事故
责任并赔偿因事故造成的一切损失外，甲方可单方解除本协议，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6、合同签订后 30日内乙方应进场并完成与甲方上一承包单位的交接工作，开始正常组织生
产。如因乙方原因未在该期限内交接完成并正常组织生产的，每逾期一天，向甲方支付5万元违约
金。

（六）争议解决
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除托管合同外，双方还将同步签署《甲供设备管理协议书》、《矿石回采生产技术管理协议》、《矿

石回采质量管理协议》、《矿石回采计量管理协议》、《火工品协议》、《现场技术服务协议》、《安全管理
协议》、《人员管理协议》、《工程质量保修书》、《廉洁合作协议》、《现场文明生产协议》、《治安保卫协
议》等附件协议，与托管合同同步生效。

五、本次托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石碌铁矿北一地采安全生产整体托管是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要求，合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的必然选择，有利于公司铁矿石业务持续稳定发展；本次托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引入市场竞
争，对降低公司铁矿石原矿生产成本有一定积极作用。通过本次托管，公司可以实现对石碌铁矿井
下安全的统一管控，能有效降低生产作业的安全风险。

由于本次托管涉及托管方与原承包方进行生产交接，过程中可能存在生产不稳定的情况，预计
会对公司2026年铁矿石原矿产量产生一定影响。公司将积极协调各方，通过采取加强人员配置、提
前进行设备盘摸、细化时间表等措施保障生产平稳有序衔接，尽量减少对产量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1、本次托管合同履行期较长，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市场环境等宏观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以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协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2、实施托管后，湖南涟邵将根据公司授权对石碌铁矿北一地采的安全生产相关工作实施管理，

但公司对石碌铁矿北一地采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不因托管而免除；
3、实施托管后，湖南涟邵将负责完成其提报并经公司审批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计划，但仍存在

无法按期完成全部生产指标，影响公司铁矿石原矿产量的风险。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59 证券简称：华锐精密 公告编号：2025-076
转债代码：118009 转债简称：华锐转债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株洲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具体登记事项如下：
名称：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00799104619D
注册资本：玖仟叁佰伍拾陆万捌仟贰佰零壹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7年3月7日
法定代表人：肖旭凯
住所：株洲市芦淞区创业二路68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金属制品研发；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工具

制造；金属工具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58 证券简称：宝兰德 公告编号：2025-050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政府补助款项1,000万元，属于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确认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预计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上述政府补助数据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
公司损益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宝兰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5-138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5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医保发〔2025〕33号】，北京中关村

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及其全资子公司山
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素）、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所属部分药品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2025年）》（以下简称：《医
保目录2025年》），公司共计34个在产产品入选《医保目录2025年》（近两年未生产销售的产品：氯解磷定注射液、盐酸马普替林片、吡拉西坦注射液、盐酸林可霉素注射液、血塞通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不再
计入；新增生产销售产品：硫酸鱼精蛋白注射液、复方胰酶散、螺内酯片、曲克芦丁片、维生素C注射液、复方乙酰水杨酸片，本次计入）。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盐酸贝尼地平片、盐酸羟考酮注射液、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等原进入《医保目录2024年》的产品均继续入选（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公司入选产品相较《医保目录2024年》中的药品相关内容，主要调整情形如下：
1、北京华素1个产品调出《医保目录2025年》
北京华素“复方氯解磷定注射液”调出《医保目录2025年》，截至目前该产品调出医保目录对公司经营业绩无实质影响。
2、多多药业新增1个产品入选《医保目录2025年》
多多药业“盐酸氨溴索注射液”通过药品注册审评审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多多药业盐酸氨溴索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9）。
按照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入选目录产品未来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医保目录2025年》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

实施，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报销细则等相关信息，需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公示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表：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纳入2025年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医保
编号
1086

★（1086）
1094
51

★（51）
495

★（495）
1227
1175

1397

416
1212

药品名称

羟考酮

羟考酮

曲马多
托烷司琼
托烷司琼

联苯苄唑

联苯苄唑

纳曲酮

丁螺环酮

纳洛酮

比索洛尔

石杉碱甲

通用名称

盐酸羟考酮片

盐酸羟考酮注射液

盐酸曲马多片
甲磺酸托烷司琼片

甲磺酸托烷司琼注射液

联苯苄唑溶液

联苯苄唑乳膏

盐酸纳曲酮片

盐酸丁螺环酮片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石杉碱甲片

商 品/商 标 名
称

素通宁

素通安

无
舒欧亭
舒欧亭

孚琪

孚琪

诺欣生

苏新

苏诺

博苏

忆诺

剂型

片剂

注射剂

片剂
片剂

注射剂

涂剂

乳膏剂

片剂
片剂
片剂

注射剂

片剂

片剂

规格

5mg
1ml：10mg
2ml：20mg

50mg
4.48mg

2ml：4.48mg
30ml
50ml

20g：0.2g
15g：0.15g

5mg
50mg
5mg

1ml：0.4mg
1ml：1mg
2ml：2mg
10ml：4mg
2.5mg
5mg
50μg

2025 医 保 分 类
（甲或乙）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2024 医保分类
（甲或乙）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是否为独
家品种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适应症：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癌症疼痛。
适应症：本品为强效镇痛药。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急性疼痛，包括手术后引起的中度至重度疼

痛，以及需要使用强阿片类药物治疗的重度疼痛。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后疼痛等各种急、慢性疼痛。

适应症：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适应症：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适应症：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病，如手、足癣，体、股癣，花斑癣。

适应症：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病，如手、足癣，体、股癣，花斑癣。

适应症：盐酸纳曲酮可阻断外源性阿片类物质的药理作用，作为阿片类依赖者脱毒后预防复吸
的辅助药物。

适应症：本品用于治疗广泛性焦虑症和其他焦虑性障碍。
适应症：本品为阿片类受体拮抗药。

1.用于阿片类药物复合麻醉药术后，拮抗该类药物所致的呼吸抑制，促使患者苏醒。
2.用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完全或部分逆转阿片类药物引起的呼吸抑制。

3.解救急性乙醇中毒。
4.用于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诊断。

适应症：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伴有左心室收缩功能减退（射血分数≤35%）的慢性稳定性
心力衰竭。使用本品时需遵医嘱接受ACE抑制剂、利尿剂和选择性使用强心甙类药物治疗。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良性记忆障碍，提高患者指向记忆、联想学习、图像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
及人像回忆等能力。对痴呆患者和脑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记忆障碍亦有改善作用。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纳入2025年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1
2

医保
编号
137
430

药品名称

格列吡嗪

贝尼地平

通用名称

格列吡嗪分散片

盐酸贝尼地平片

商品/商标名称

元坦

元治

剂型

分散片

片剂

规格

5mg
2mg
4mg
8mg

2025 医保分类（甲或
乙）
甲类

乙类

2024 医保分类（甲或
乙）
甲类

乙类

是 否 为 独 家 品
种
是

否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适应症：用于辅助饮食和运动，改善成人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心绞痛。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心绞痛。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心绞痛。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纳入2025年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医保编号

1092
1094

★（1094）
1100
673
1097

311

★（329）
980

234
1292

★（59）
87

1404
207

396

412
1095

178

★（1290）

药品名称

氨酚曲马多

曲马多

曲马多

对乙酰氨基酚

头孢氨苄

去痛片

葡萄糖

刺五加注射液

五加生化胶囊

金荞麦片（胶囊）

羧甲司坦
甘草酸二铵

蒙脱石

鱼精蛋白

复方胰酶散

螺内酯

曲克芦丁

复方阿司匹林

维生素C

氨溴索

通用名称

氨酚曲马多片

盐酸曲马多片

盐酸曲马多注射液

对乙酰氨基酚片

头孢氨苄片

去痛片

葡萄糖注射液

刺五加
注射液

五加生化
胶囊

金荞麦胶囊

羧甲司坦片
甘草酸二铵注射液

蒙脱石散
硫酸鱼精蛋白注射

液

复方胰酶散

螺内酯片

曲克芦丁片

复方乙酰水杨酸片

维生素C注射液

盐酸氨溴索注射液

商品/商标名称

腾迪

腾迪

腾迪

腾宁

多多

多多

多多

多多

多美舒

多瑞克

多多
力多欣

华素制药

多多

多美达

华素制药

多多

多多

多多

多多

剂型

片剂

片剂

注射剂

片剂

片剂

片剂

注射剂

注射剂

胶囊剂

胶囊剂

片剂
注射剂
散剂

注射剂

散剂

片剂

片剂

片剂

注射剂

注射剂

规格

每片含盐酸曲马多 37.5mg
和对乙酰氨基酚325mg

50mg
2ml：50mg
2ml：100mg

0.3g
0.125g
0.25g
复方

10ml：2g
20ml：5g
20ml：10g

每 支 20ml（ 含 总 黄 酮
100mg）

每粒装0.4g

每粒装0.22g
0.25g

10ml：50mg
每袋含蒙脱石3克

5ml：50mg
每包含淀粉酶 0.1g、胰酶
0.1g、乳酶生0.1g（2g/包）

20mg

60mg
每片含阿司匹林 0.22g，非
那西丁0.15g，咖啡因35mg

20ml：2.5g

2ml：15mg

2025 医保分类
（甲或乙）

乙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乙类
甲类

甲类

乙类

甲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乙类

2024 医保分类
（甲或乙）

乙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甲类

乙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乙类
甲类

甲类

乙类

甲类

乙类

乙类

甲类

乙类

是否为独家
品种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适应症：本品用于中度至重度急性疼痛的短期（5天或更短）治疗。

适应症：用于治疗疼痛程度严重到需要使用阿片类镇痛剂并且替代疗法不足的成人疼痛。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后疼痛等各种急、慢性疼痛。

适应症：中度至重度疼痛。
适应症：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也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

头痛、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
适应症：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急性扁桃体炎、咽峡炎、中耳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

感染、尿路感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本品为口服制剂，不宜用于重症感染。
适应症：用于发热及轻、中度的疼痛。

适应症：（1）补充能量和体液；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进食不足或大量体液丢失（如呕吐、腹泻
等），全静脉内营养，饥饿性酮症。（2）低糖血症；（3）高钾血症；（4）高渗溶液用作组织脱水剂；
（5）配制腹膜透析液；（6）药物稀释剂；（7）静脉法葡萄糖耐量试验；（8）供配制GIK（极化液）液

用。
适应症：平补肝肾，益精壮骨。用于肝肾不足所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

成，脑栓塞等。亦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合并神经衰弱和更年期综合征等。
适应症：益气养血，活血祛瘀。适用于经期及人流术后、产后气虚血瘀所致阴道流血，血色紫暗

或有血块，小腹疼痛按之不减，腰背酸痛，自汗，心悸气短，舌淡、兼见瘀点，脉沉弱等。
适应症：清热解毒，排脓祛瘀，祛痰止咳平喘。用于急性肺脓疡、急慢性气管炎、喘息型慢性气
管炎、支气管哮喘及细菌性痢疾。症见咳吐腥臭脓血痰液或咳嗽痰多，喘息痰鸣及大便泻下赤

白脓血。
适应症：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病引起的痰液粘稠、咳痰困难患者。

适应症：适用于伴有谷丙氨基转移酶（ALT）升高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治疗。
适应症：用于成人急、慢性腹泻，儿童急性腹泻。

适应症：抗肝素药。用于因注射肝素过量所引起的出血。

适应症：用于小儿消化不良及营养障碍等。

适应症：1.水肿性疾病。与其他利尿药合用，治疗充血性水肿、肝硬化腹水、肾性水肿等水肿性
疾病,其目的在于纠正上述疾病时伴发的继发性醛固酮分泌增多，并对抗其他利尿药的排钾作
用。也用于特发性水肿的治疗。2.高血压。作为治疗高血压的辅助药物。3.原发性醛固酮增
多症。螺内酯可用于此病的诊断和治疗。4.低钾血症的预防。与噻嗪类利尿药合用，增强利

尿效应和预防低钾血症。
适应症：用于闭塞综合征、血栓性静脉炎、毛细血管出血等。

适应症：解热镇痛药。用于发热、头痛、神经痛、牙痛、月经痛、肌肉痛、关节痛等。

适应症：1.用于治疗坏血病，也可用于各种急慢性传染性疾病及紫癜等辅助治疗。2.慢性铁中
毒的治疗：维生素C促进去铁胺对铁的螯合，使铁排出加速。3.特发性高铁血红蛋白症的治
疗。4.下列情况对维生素C的需要量增加：（1）病人接受慢性血液透析、胃肠道疾病（长期腹
泻、胃或回肠切除术后）、结核病、癌症、溃疡病、甲状腺功能亢进、发热、感染、创伤、烧伤、手术
等；（2）因严格控制或选择饮食,接受肠道外营养的病人,因营养不良,体重骤降,以及在妊娠期和

哺乳期；（3）应用巴比妥类、四环素类、水杨酸类,或以维生素C作为泌尿系统酸化药时。
适应症：适用于伴有痰液分泌不正常及排痰功能不良的急性、慢性肺部疾病。例如慢性支气管
炎急性加重、喘息型支气管炎及支气管哮喘的祛痰治疗。手术后肺部并发症的预防性治疗。

早产儿及新生儿的婴儿呼吸窘迫综合症（IRDS）的治疗。

证券代码：603336 证券简称：宏辉果蔬 公告编号：2025-094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0月29日，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2025年 12月 1日召开的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2025年12月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汕头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500617529481R

名称：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扬
经营范围：水果种植；蔬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初

级农产品收购；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用农产
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非食用农产品初加工；水产品收购；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包装服务；普
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报
关业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食品生产；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零捌佰柒拾壹万捌仟玖佰肆拾伍元
成立日期：1992年12月10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汕头市龙湖区玉津中路13号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5-104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鸿路转债”转股价格

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2、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3、转股价格：人民币32.08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4月15日至2026年10月8日
5、自 2025年 12月 1日起至 2025年 12月 12日，公司股票已有 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85%。若后续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83号”文核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公开发行了1,8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
币100元，发行总额18.80亿元，期限六年。

2、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20]971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11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鸿路转债”，债券代码“128134”。
3、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
本次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 10月 15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21年4月15日）起至债券到期日（2026年10月8日，如遇节假日，向后顺延）止。
4、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说明书》的约定，“鸿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43.74元/股。
2021年6月2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43.7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43.51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9日起生效。详
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1-046）。

2022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 43.51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33.22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15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2-044）。

2023年6月7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
的每股人民币 33.22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32.96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14日起生效。

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3-044）。
2024年5月14日，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

来的每股人民币 32.96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32.44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5月 21日起生
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4-044）。

2025年6月14日，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同时，公司可转债鸿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原
来的每股人民币 32.44元调整为每股人民币 32.08元，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6月 20日起生
效。详见公司《关于“鸿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2025-039）。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及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较高者。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
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
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本次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自2025年12月1日起，截至2025年12月12日，公司股票已

有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32.08元/股的85%，即27.27元/股的情形。若后续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后续若
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若
公司后续未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则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鸿路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0年 9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2025-059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5年12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柳吉弟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柳吉弟女士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董事
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柳吉弟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柳吉弟女士的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3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柳吉弟女士简历
柳吉弟，女，汉族，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兰州财经大学金

融专业。1999年进入国芳集团，曾任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商品部主管、执行总经理，
国芳集团职工监事、董事。2023年至今任兰州国芳百货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甘肃国
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